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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保良局條例》 (第 1040 章 )  

保良局董事會決議  

 

引言  

 

 保良局董事會提出 附件 A所載決議，以修訂《保良局條例》 (第

1040 章 )(下稱“《條例》” )附表，使保良局可在香港設立、維持和

管理醫療及健康護理機構，以及為香港市民提供各種醫療及衞生服務

(包括牙科服務 )(下稱“醫療及衞生服務” )。決議是依據《條例》第

9 條並在憑藉《條例》附表第 18 段設立的保良局顧問局事先批准下

提出。  

 

理據  

 

2.  保良局自一八七八年成立以來，一直提供各類福利、教育、康樂

和文化服務。鑑於人口老化，以及社會對醫護服務需求日增，保良局

建議擴大服務範圍，為市民大眾提供醫療及衞生服務。  

 

3.  近年，保良局已為轄下社會服務單位的使用者提供醫療及衞生服

務，包括為年長的服務使用者提供中醫服務，為心智不健全的服務使

用者提供牙科服務，以及在設於太子的綜合健康中心，為轄下社會服

務單位的服務使用者提供一般門診、健康評估、物理治療和言語治療

服務。由於上述服務獲得好評，保良局建議向市民大眾提供這些服

務。作為第一步，保良局擬擴展位於太子的綜合健康中心的服務以及

轄下社會服務單位的中醫和牙科服務，並且增設綜合健康中心，以服

務廣大市民。當保良局在醫療及衞生範疇累積更多經驗後，會視乎所

得資源和具備的專業能力，探究可否進一步擴展服務範圍。保良局的

詳細計劃載於 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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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良局為市民大眾提供醫療及衞生服務的建議，獲得食物及衞生

局給予原則上的政策支持。政府政策歡迎私營和非政府界別發展和供

應更多醫療和相關服務，以滿足社會日增的需求，保良局的建議與這

政策一致。保良局在提供任何一項醫療或衞生服務時，均須遵從所有

相關法例規定以及批地契約條件。  

 

對資源的影響  

 

5.  保良局計劃以相宜的收費向市民大眾提供醫療及衞生服務，並免

收弱勢社羣的費用。保良局承諾，新項目將自負盈虧，不會就此要求

政府額外撥款，而現有的服務均不會受到影響。醫療及衞生服務的經

費將來自服務收費、“保良局助醫計劃”籌得的善款，以及保良局的

一般儲備金，並不會以政府發放予保良局作教育和社會服務之用的資

助金補貼。保良局如有需要會向適當的信託基金尋求財政支援。  

 
決議  

 
6. 決議旨在修訂《條例》附表，使保良局可在香港設立、維持和管

理醫療及健康護理機構，以及為香港市民提供醫療及衞生服務。決議

將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一日生效。  
 
立法程序時間表  

 
7.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後審議的程序  
 
建議的影響  

 
8.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由於保良局將以自

負盈虧的方式推行這個新項目，建議對政府財政沒有影響。此外，建

議對經濟、公務員、生產力、環境、可持續發展或家庭，均沒有實質

影響。決議不會影響《條例》的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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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9. 我們已於二零一四年一月發出資料文件，供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

會、衞生事務委員會和福利事務委員會傳閱。  
 
宣傳安排  

 
10. 我們會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的查詢。  
 
查詢  

 
11.  如對本參考資料摘要有查詢，請致電 2835 1530 與民政事務總署

助理署長 (1)(署理 )/高級政務主任 (1)謝穎妍女士聯絡。  
 
 
 
民政事務總署  

二零一四年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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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保良局醫療及衞生服務發展 
 
使命 
秉承「保赤安良」的宗旨，保良局致力以現代化和高經濟效益的管理，為社會提

供專業、優質和多元化的服務。 
 
目標 
作為香港最具規模和最優良的社會服務機構之一，保良局期望透過拓展醫療及衞

生服務，為社會上有需要人士提供更多元化及全面的照顧，並追求卓越，使服務

更臻專業及完善。 
 
目前對保良局服務使用者所提供的服務 
保良局其中一個核心業務就是為弱勢社群提供社會服務，服務對象包括兒童、青

少年、婦女、長者及殘疾人士等，並以服務使用者的最佳利益為依歸，作出持續

改善。 
 
人口老化是本港需要優先處理的問題，長者對醫療及衞生服務的需求殷

切，但現行《保良局條例》（第 1040 章）並沒訂明保良局可提供醫療及衞

生服務，這對保良局全面照顧社區需要，特別是長者的需要，無疑是一個

窒礙。因此，修訂《保良局條例》，容許保良局提供醫療及衞生服務，以使

能為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多元化及全面的照顧，是滿足服務發展所

需。 
 
一直以來，保良局都有為服務使用者提供醫療及衞生服務，例如本局總部為局童

而設的「黃子欣兒童醫療中心」，另本局安老和康復院舍亦有購買醫生定期巡院

舍的服務。 
 
而自 2011 年及 2012 年起，保良局分別在兩個自資單位為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中

醫及牙科服務。 
 
中醫服務 
由 2011 年 9 月起，保良局於自資營辦的長者中心-張麥珍耆樂中心為長者定期提

供免費的中醫診療服務。此服務得到經驗豐富的中醫師支持，提供義診服務。病

人只需要支付一半的藥費，而另一半則由保良局資助，領取綜援的長者更可獲全

免。 
 
牙科服務 
保良局於2012年在轄下的自資單位 - 田家炳康復支援中心開設了一個牙科診療

室，為保良局康復院舍院友及康復中心的學員提供服務，包括洗牙、補牙和脫牙。 
 
綜合健康中心 
保良局董事會於 2012 年在旺角太子的一棟商業大廈內成立了一所綜合健康中

心。中心於 2012 年 11 月在衞生署註冊成為醫療診所後開展服務，提供一般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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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講座、簡單的健康評估及物理治療服務。保良局希望藉此中心的服務提高社

群對健康的關注及處理自己健康問題的能力。根據現時的保良局條例條文，綜合

健康中心的醫療服務只提供給保良局社會服務單位的服務使用者。綜合健康中心

門診服務的收費為港幣四十五元(包括三日藥)。對於年滿六十五歲或以上的長

者、綜援或領取傷殘津貼的人士、及低收入人士，一概免費提供服務。 
 
2013 年 7 月，衛生署公佈綜合健康中心為參予「長者健康評估先導計劃」的九

間機構之一。此項由政府推動的新計劃，為期兩年，本局將獲資助為五百名年滿

七十歲或以上的長者提供健康檢查服務，藉著自願及有系統的健康評估計劃，為

長者提供基礎醫療服務。 
 
2013 年 9 月，綜合健康中心新增言語治療服務。 
 
2013 年 10 月，綜合健康中心推出驗身計劃。 
 
未來發展方向 
 
短期目標 
本局將持續在張麥珍耆樂中心及田家炳康復支援中心分別推行中醫及牙科服

務，並於有需要時增加服務名額，讓更多服務使用者受惠。綜合健康中心方面，

已計劃於 2014 年年初推出專科婦科及精神科服務。此兩項服務由義務專科醫生

提供。除此以外，亦定期舉辦健康講座。 
 
中期目標 
隨著保良局條例完成修訂，本局的中期目標是循序漸進地在未來五年擴展現時的

服務: 
 
中醫服務 
2013/2014 年度本局在觀塘有一間新的自資長者中心開幕，明年度有另一間在葵

涌投入服務。兩間中心都將附設中醫服務，預計規模與現存的中心相似。本局並

會繼續尋找經驗豐富的中醫師提供義診，期望可以擴展服務至其他地區，特別是

長者聚居的地區。 
 
牙科服務 
預計在未來五年，現時的牙科診療室的使用量將可以提升以滿足其他弱勢社群，

按社區的需要及屆時可運用的資源情況，本局亦計劃在新成立的綜合健康中心加

入牙科服務。 
 
 
綜合健康中心 
按現屆董事會確立的政策方向，本局是以服務基層巿民為目的，在基層地區及/
或本局服務集中的地區，尋找地方成立更多的綜合健康中心，向弱勢社群推廣基

礎醫療及健康管理。目標是要擴充社區為本、免費或廉價的綜合健康服務。 
 
本局會尋找合適的地方去成立綜合健康中心，包括房屋委員會、房屋協會及領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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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場地。 
 
遠期目標 
預期在保良局條例加入醫療及衞生服務後，本局亦因應經驗累積，可以進一步提

升服務，包括提供門診以外的服務，例如考慮進行全身痲醉手術，但這必須視乎

醫生的資歷及經驗，以及本局的設施是否足以支援。保良局亦預備研究和其他合

適伙伴營運私營醫院服務的機會和可行性。本局現時仍未定出時間表以推進設立

私營醫院服務這項遠期目標。本局必須先檢視條例修訂後的服務發展，及評估社

區對服務的需求以及可用以擴展服務的資源，以作出審慎的研究。 
 
財政計劃 
就上述的發展方向，本局沒有計劃尋求政府資助，現屆董事會新成立了「保良局

助醫計劃」，為籌募醫療資助基金，基金將用以綜合健康中心的營運資金及擴展

本局醫療服務，並且對合資格的病人提供財政支援。而在有需要的情況下，本局

將向合適的信託基金尋找財政支援。至於綜合健康中心，我們亦計劃逐步加入收

費服務，如體重管理及收費健康檢查，以增加收入支持中心運作。 
 
 
 
保良局 
201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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